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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供应链尽职调查办法(试行)

1 总则

为了更好的参与伦敦金银市场协会①（以下简称 LBMA）交易活动，按照 LBMA

制度要求，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规范黄金供应链管理工作，规避采购风险、保

证采购质量、控制采购成本，制定黄金供应商的供应链尽职调查办法。

1.1目的

打击系统性或大规模的侵犯人权的行为，避免引发冲突，并遵守反洗钱、遏

制恐怖主义融资，严禁供应商参与上述有违反 LBMA责任金指南的活动。

1.2范围

适用于黄金供应链上的所有业务和人员。

1.3定义

引发冲突：指的是引发两方或多方武力冲突，从而导致侵犯人权的行为。冲

突有关方可能包括政府，军队，有组织的犯罪团伙或恐怖组织。

高风险地区：是指有可能存在政局不稳或政治压迫、制度缺陷、不安全因素、

民用基础设施崩溃、以及广泛暴力活动的地区。通常这类地区的特点是存在广泛

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国内法律的现象。

2 组织和人员责任

黄金冶炼公司应成立黄金供应链尽职调查工作小组，集团公司分管领导任组

长，黄金冶炼公司总经理任副组长，小组成员由黄金冶炼公司办公室、财务处、

市场处、集团公司市场部等相关部门人员组成。其中，办公室为黄金供应链尽职

调查日常工作管理部门；办公室主任为合规管理员；集团公司市场部人员为集团

公司与 LBMA的联系人。具体职责如下：

合规管理员工作职责：负责所有与黄金供应链相关的事项。组织开展尽职调查工

作；对于评估出的各类风险，制定并实施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为所有涉及黄金

供应链工作的员工制定培训项目；编写和更新黄金供应链管理政策；向管理层报

① 伦敦金银市场协会，The London Bullion Market Association ，简称 LB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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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风险评估结果。

办公室组员工作职责：负责沟通和交流工作，各项政策的宣传及信息的上传

下达。

财务处组员工作职责：协助办公室开展尽职调查，核实供应商工商财务信息；

提供相关财务数据。

市场处组员工作职责：与办公室一起调查评估供应商，提交风险评估表；负

责编制和保管交易记录。

集团公司与 LBMA的联系人工作职责：负责公司与 LBMA信息沟通传达、文

件翻译等。

LBMA责任黄金工作小组汇报路径和对象：合规专员应适时向副组长（总经

理）汇报工作情况，副组长再向组长（公司分管领导）汇报。

3 文档资料保管

对于每一次黄金原料入库，都要相应保存有入库单（含称重记录）、金属含

量检测报告等文件资料，保存期限为 5年，旨在确保黄金供应链的可追溯性。

4 培训

对参与黄金供应链尽职调查和日常供应链环节的人员（采购、销售、质管等）

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尽职调查操作流程、文档记录及保管等，培训应采用首

次培训和每年定期培训的形式展开。

5 沟通和交流

5.1 将本公司的黄金供应链尽职调查制度的目的和要求通过书面形式告知现有

的供应商。

5.2 通过宣传栏、政务公开栏等信息共享渠道，确保员工理解尽职调查政策的意

图，了解 LBMA责任黄金尽职调查工作情况；落实信访政策，设意见箱，方便员

工监督和提意见。

6 黄金供应链风险评估内容：

6.1 验证供应商的合法性：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等材料或

三证合一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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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识别供应商的法人、实际控制人和主要股东。

6.3 调查供应商及其法人、实际控制人和主要股东的声誉，确保他们不涉及侵犯

人权、洗钱、欺诈及恐怖活动。

6.4 获取供应商业务情况和财务情况的信息数据，了解供应商的业务经营模式。

6.5 对于矿产金供应商，应该获取以下信息：

证明矿产金来源的合理证据；开采许可证（如适用）；矿产金的进出口许可证（如

适用）； 矿山实际开采情况的支持性文件；矿山产能数据（如有）等。

如果不能获取相应的证据，还应该获取额外的证据表明交易的安全性、透明性和

可追溯性。

6.6 对于新供应商进行初次风险评估；对于已有供应商定期审阅风险评估文件，

识别是否需要补充、重新进行适当的风险评估步骤。

7 黄金供应链高风险的判定标准及应对措施

7.1 本公司对于执行责任供应链，避免涉及“冲突”金属、滥用人权、资助非政

府武装、非法犯罪组织，用于掩盖金属来源的贿赂和欺诈、洗钱等 LBMA严禁内

容的承诺。

7.2 黄金供应链高风险：

7.2.1 矿产金或者回收金来源于/中转过/运输途经/冲突地区和存在人权问题的

高风险地区；

7.2.2 矿产金的来源量与该国家已探明储量、资源保有量或者产量水平不符；

7.2.3 回收金来源或途经一个已知存在人权问题的国家或者被怀疑存在人权问题

的国家；

7.2.4 黄金供应商或者其上游企业的经营地点是洗钱、犯罪和贪污情况严重的国

家；

7.2.5 黄金供应商或者其上游企业的法人、实际控制人和主要股东是政界人士；

7.2.6黄金供应商或者其上游企业从事武器买卖、博彩和赌场等高风险的商业活

动。

7.3 对于出现 7.2高风险情形的供应商，本公司将采取暂停合作、调查落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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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属实终止合作等应对措施。

8.尽职调查流程

8.1 通过业务会谈、工商信息查询等多种渠道查询获取供应商是否涉及源于冲突

区域和高风险区域的金属的产品的开采、运输、处理、交易、加工、熔炼、冶炼

铸造、生产或销售的真实情况。

8.2 依据第 6项风险评估内容来评估供应商的真实情况，对现有供应商和新的供

应商进行风险评估，评估实际的或潜在的风险。

8.3 填写风险评估表，对于识别出的高风险供应商，采取额外的尽职调查工作。

8.4 通过实施风险管理措施来防止或减轻识别到的风险：在减轻风险的整个过程

中仍继续进行交易；交易暂时中止，待减轻风险后在继续交易；或减轻风险失败

后或本公司认为减轻风险不可行或风险不可接受时解除与供应商的关系。

8.5 向黄金冶炼公司总经理报告风险评估结果和实施风险管理措施后的情况。

9 本办法自 2016年 1月 8日起实施，解释权归黄金冶炼公司所有。



供应商风险评估表

供应商名称： 供应商性质：

黄金供应链风险评估内容 供应商情况 风险等级

1 供应商合法性验证：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营业

执照、税务登记等材料

2 供应商的法人、实际控制人和主要股东的声誉

3 黄金原料来源情况

4 矿产金供应商是否有采矿等资质

5 回收金供应商是否有黄金回收办公地点

6 黄金供应商业务经营模式

7 供应商是否由政府官员直接或间接持有或控制

8 供应商是否曾经涉及任何与洗钱、侵犯人权等相

关的违法行为

9
供应商是否从事武器买卖、博彩和赌场等高风险

的商业活动

10
供应商或供应商的员工是否曾经涉及任何与行

贿受贿或者贪污腐败相关的违法行为

供应商风险等级：

风险评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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